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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法庭下基层
开庭普法两不误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周慧慧 马子惠 文/图

本报讯 国徽一挂、法槌一摆，巡回法庭就
被“搬”进了沈丘县付井镇司法所会议室。11 月 9
日， 沈丘县人民法院付井人民法庭在这里公开
审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原告王某与被告詹某系同学关系， 自 2019
年开始， 詹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多次向王某借款，
王某念及同学情谊，分别通过微信、支付宝向詹
某转账 1.5 万元，双方口头约定了还款时间。 到
期后詹某却久拖不还，王某遂提起诉讼，请求沈
丘县人民法院判决詹某偿还借款。

付井人民法庭承办法官代志军受理案件后，
本着调解优先的原则，多次与原告、被告沟通，
均调解未果。 为免除当事人奔波劳累之苦、节约
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增强以案施教宣传效果，代
志军把法庭“搬”到该镇司法所。 开庭当日，被告
詹某一直未到庭，且未提出延期审理申请。 经电
话联系，詹某表示“我已收到诉讼材料，但是人
在外地不能到庭，你们看着判”。 在被告拒不到
庭的情况下，代志军依法进行法庭调查、辩论，
并宣布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旁听群众向法官
咨询 “没有欠条只有转账记录能不能起诉”“找
不到欠钱的人能不能起诉”等问题，代志军一一
进行答疑解惑。

巡回法庭的开展，不仅让人民群众“零距离”
参与到案件审理中，直观地了解审判程序，更有
助于诉源治理、高效解纷，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推动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
程。 ③5

“上门问需”进企业 法治护航助发展
□记者 朱东一 通讯员 周慧慧 马子惠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深入了解
企业司法需求，11 月 6 日， 沈丘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杨睿走访调研沈丘县宇宏网业有限公司、河南省汇
通纸网有限公司。

走访中，杨睿一行实地参观了企业生产厂区，与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发展形势、

生产经营情况， 认真倾听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
司法需求，现场提出解决办法。 同时，征求企业对法院
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

杨睿表示，沈丘县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强与企业的联
系与沟通，及时问需于企、送法于企，着力化解企业生产
经营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依法能动发挥法院职能，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③5

六名员额法官将接受履职评议
沈丘县人民法院召开员额法官履职评议工作动员会

□记者 陈永团 通讯员 周慧慧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对法官工作的监督，
提升队伍管理水平，11 月 10 日， 沈丘县人民法
院召开 2023 年度员额法官履职评议工作动员
会。 据悉，这是我市两级法院首次开展员额法官
履职评议工作。

会上宣读了对员额法官开展履职评议的实

施方案。 随后，由沈丘县纪委监委派驻沈丘县人
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王宇随机抽签， 最终确
定 6 名履职评议员额法官名单。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主动接受履职评议，
坚决落实评议反馈意见，全力配合评议工作。 ”
沈丘县人民法院院长杨睿表示， 全体干警尤其
是此次接受履职评议的 6 名员额法官， 要牢固
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鼓励”的理念，增
强接受履职评议的自觉性，做到对组织负责、对
自己负责， 找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
问题，分析深层次原因，将评议结果真正转化为
提升该院各项工作质效的强大动力。

据悉，沈丘县人大常委会对沈丘县人民法院
员额法官组织开展履职评议工作。 沈丘县人民法
院将以此次履职评议为契机，征求人大代表和人
民群众的意见，强化整改落实、促进能力提升，推
进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②16

巡回法庭庭审现场。。

离婚纠纷耐心调 达成协议终释怀
���如果离婚已成定局， 与其争得面红耳赤，不

如各退一步，好聚好散。 近日，沈丘县人民法院诉
调对接中心成功调解一起离婚案件，在承办法官
的耐心调解下， 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李某与刘某于 2020 年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
一女。 婚姻存续期间，两人性格存在差异，常因生
活琐事发生矛盾，导致夫妻关系不和。 2022 年 6
月，李某向沈丘县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经查，双方
属自由恋爱结婚，有感情基础，夫妻感情尚未完
全破裂，判决驳回离婚请求，但李某与刘某夫妻
关系仍未改善，双方依旧处于分居状态。 李某认
为，他们夫妻感情已彻底破裂，不可能再和好，遂
于 2023 年 10 月第二次起诉离婚，并要求抚养婚
生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经开庭审理，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在子女抚
养、财产分割方面分歧较大，双方互不相让，都争
着抚养孩子，且情绪激动，不愿意调解。 根据本案
两次起诉的情况， 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判决结案。
承办法官认为，针对本案判决结案无法化解双方
内心积怨，不利于孩子的抚养。

为彻底解决纠纷， 沈丘县人民法院诉调对接
中心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背靠背”方式，倾听
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听取双方父母的意见，对双
方进行疏导说理，启发当事人的思想觉悟。 在承
办法官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同意解除婚姻关系，婚生女随女方生
活，男方支付一定数额抚养费，女方放弃有限的
共同财产分割，男方对婚生女享有探望权。 双方
当事人父母对此均表示满意。 本案成功调解，一
起家事纠纷终于画上圆满句号。

法官表示， 感情破裂不意味着亲情的终止，
婚姻关系结束不代表责任的结束，离婚改变的只
是夫妻关系，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
义务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的终止而消失。 孩子幸
福与否，并不取决于父母是否离婚，而是取决于
是否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 夫妻缘分虽尽，但不
能放下对孩子的爱与责任， 父爱母爱都不能缺
席。 希望离婚后的为人父母者，用爱心关注好孩
子幼小的生命，对孩子的爱和教育的责任一直进
行到底。 ③5

通讯员 马子惠 整理

沈丘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睿（（中））一行到企业调研。。


